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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臺南市政府 函

受文者：臺南市議會

發文字號：府勞安字第1151007101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47877_1007101A00_ATTCH1.pdf)

檢送修正「臺南市職安健康處組織規程」第3條、第6條、
第11條及「臺南市職安健康處編制表」各一份，請查照。

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辦理。
旨揭組織規程第3條、第6條、第11條及編制表業經本府於
115年6月23日府法規字第1150961409A號令修正發布。

正本：臺南市議會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法制處、臺南市政府人事處、臺南市政府勞工局、臺南市職安健康
處

地址：708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10樓
承辦人：李孟珊
電話：06-6322231#6418
傳真：06-6356540
電子信箱：mengshan@mail.tainan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5年7月3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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擋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臺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23 El 

發文字號：府法規字第1150961409A號附件 冒 1l ll1 丨 ll囝I[

目三鼱之三二［之二芷修正 「 臺南市職安健康處維織規程」弟三條、第六條丶第十 一 條丶

「臺南市職安健康處編制表」； 「臺南市職安健原處編制表」 ，

並自中華民國 一 百十五年二月一日生效。

附修正「臺南市職安健康處維織規程」第三條丶第六條、第十 －

條、 「 臺南市政府職安健康處編制表」

訂－

市＊黃偉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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